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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支付機構支付款項信託契約不得記載事項總

說明 

為確保使用者支付款項之安全，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(以下簡稱本

條例)第二十條第一項、第二項及第四十條準用第二十條第一項、第二項

規定，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及兼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之電子票證發行機

構(以下簡稱電子支付機構)，對於儲值款項扣除應提列準備金之餘額，

併同代理收付款項之金額，應全部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之履約保

證；其中所稱交付信託，指與專用存款帳戶銀行簽訂信託契約，以專用

存款帳戶為信託專戶。 

為明確規範信託契約之不得記載事項，以利相關業者遵循及主管機

關執行法令，爰依本條例第二十條第四項及第四十條準用第二十條第四

項授權，訂定本不得記載事項計四點，其重點如下： 

一、不得約定由受託人保證信託本金之安全或最低收益率。（第一點） 

二、不得有使使用者誤認受託人係為其受託管理信託財產之內容。（第二

點） 

三、受託人除為共同受益人外，不得約定享有信託利益。（第三點） 

四、不得為其他違反法令強制或禁止規定之約定。（第四點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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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支付機構支付款項信託契約不得記載事項 
規定 說明 

一、不得約定由受託人保證信託本金之安 

全或最低收益率。 

依信託業法第三十一條規定，定明信託契

約中不得約定由信託業者承諾擔保本金或

最低收益率。 

二、不得有使使用者誤認受託人係為其受

託管理信託財產之內容。 

依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限制風險揭

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

第一款，及信託業應負之義務及相關行為

規範第二十九條第四項第一款規定，委託

人不得讓使用者誤認信託業者係為使用者

受託管理信託財產。 

三、受託人除為共同受益人外，不得約定

享有信託利益。 

依信託法第三十四條規定：「受託人不得以

任何名義，享有信託利益。但與他人為共

同受益人時，不在此限。」，爰定明信託業

者除為共同受益人外，不得約定享有信託

利益。 

四、不得為其他違反法令強制或禁止規定

之約定。 

依信託法第五條第一款規定：信託行為之

目的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者無效，爰定明

信託契約內容不得有違反法令強制或禁止

規定之約定。 

 


